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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裁量权论》

内容概要

刑事裁量权，按照周长军在博士论文中的界说，是指广义的刑事司法机关及其成员在刑事案件的处理
过程中，根据法律的授权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项中进行斟酌并作出合理决定
的权力。由此可见，周长军对刑事裁量权的理解是广义的，既包括刑法中的裁量权，如定罪的裁量权
与量刑的裁量权；也包括刑事诉讼法中的裁量权，如事实认定权与证据采信权等。在这个意义上，正
如周长军所言：“刑事裁量作为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具体
而言，在事实认定、程序运作、罪之确定与刑之量定中都存在着刑事裁量活动。”因此，周长军是从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两个方面对刑事裁量权进行研究的，从而充分施展了周长军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两
个方面的学术才能，这是这篇博士论文的成功之处。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曾经把规则与裁量
的此消彼涨看做整个人类法律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庞德指出：“有关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之间的
协调问题，从某个方面来看，变成了一个在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间进行调适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在根
据确定的规则(或至多根据从严密确定的前提所作出的严格的推论)执行法律与根据多少受过训练的有
经验的司法人员的直觉进行司法之间进行调适的问题。”由此可见，法律史是由规则与裁量的互动所
构成，规则体现的是法律稳定的一面，而裁量则反映法律变动的一面。就此而言，规则与裁量是法律
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规则又是体现法律静态的存在，而裁量则是体现法律
动态的存在；只有通过裁量，法律才能被适用于个案。因此，对于法治来说，无规则当然无法治，但
若虽有规则而不行，同样也无法治可言。以此观之，规则与裁量是法律的规范性与适用性的统一。在
以前的法学研究中，我们更重视对规则的规范法学的研究。因此，规范法学永远是法学知识形态的主
流部分。对于裁量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因此法学理论难以生动起来。现在，周长军的博士论文关于刑
事裁量权的研究，可以被看做一种动态法的研究或者法的动态研究的标志性事件。    

在博士论文的结尾，周长军提出了"裁量性司法"的命题，认为这是中国刑事司法的走向。当然对此是
需要加以解释的，否则会与刑事法治的理念相悖。我感兴趣的是周长军引入了裁量权的总量守恒规则
，美国律师协会在19世纪50年代的一次大规模调查表明，刑事司法体制自身处于一种相对自我平衡的
状态，其不同的部分相互依赖，资源配置处于这样一种样式：试图改变其中任何一部分，控制任何一
个结论点，都会影响其他部分。因此，周长军的结论是，在刑事裁量权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应当对不
同主体的刑事裁量权加以适当调整。具体方案是：在整体上紧缩警察裁量权的同时，减少乃至废除立
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加强法官在具体个案中的法律适用解释权，
限制法官的程序性裁量权和刑罚裁量权，同时强化检察机关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裁量权。对于这一设
想，我是赞同的，但本文的缺点也恰恰在于此，即整个刑事裁量权的研究，实际上还是以刑事诉讼法
为主的，刑法上的刑事裁量权或多或少地被忽视了。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刑法上的刑事裁量权与
刑事诉讼法上的刑事裁量权在本文中有时没有能够清楚地界分。因此，本文更像是一篇刑事诉讼法学
的博士论文。当然，只要写得好，论文的专业归属并不重要，这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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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裁量权，按照周长军在博士论文中的界说，是指广义的刑事司法机关及其成员在刑事案件的处理
过程中，根据法律的授权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项中进行斟酌并作出合理决定
的权力。由此可见，周长军对刑事裁量权的理解是广义的，既包括刑法中的裁量权，如定罪的裁量权
与量刑的裁量权；也包括刑事诉讼法中的裁量权，如事实认定权与证据采信权等。在这个意义上，正
如周长军所言：“刑事裁量作为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具体
而言，在事实认定、程序运作、罪之确定与刑之量定中都存在着刑事裁量活动。”因此，周长军是从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两个方面对刑事裁量权进行研究的，从而充分施展了周长军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两
个方面的学术才能，这是这篇博士论文的成功之处。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曾经把规则与裁量
的此消彼涨看做整个人类法律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庞德指出：“有关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之间的
协调问题，从某个方面来看，变成了一个在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间进行调适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在根
据确定的规则(或至多根据从严密确定的前提所作出的严格的推论)执行法律与根据多少受过训练的有
经验的司法人员的直觉进行司法之间进行调适的问题。”由此可见，法律史是由规则与裁量的互动所
构成，规则体现的是法律稳定的一面，而裁量则反映法律变动的一面。就此而言，规则与裁量是法律
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规则又是体现法律静态的存在，而裁量则是体现法律
动态的存在；只有通过裁量，法律才能被适用于个案。因此，对于法治来说，无规则当然无法治，但
若虽有规则而不行，同样也无法治可言。以此观之，规则与裁量是法律的规范性与适用性的统一。在
以前的法学研究中，我们更重视对规则的规范法学的研究。因此，规范法学永远是法学知识形态的主
流部分。对于裁量的研究则相对缺乏，因此法学理论难以生动起来。现在，周长军的博士论文关于刑
事裁量权的研究，可以被看做一种动态法的研究或者法的动态研究的标志性事件。    在博士论文的结
尾，周长军提出了"裁量性司法"的命题，认为这是中国刑事司法的走向。当然对此是需要加以解释的
，否则会与刑事法治的理念相悖。我感兴趣的是周长军引入了裁量权的总量守恒规则，美国律师协会
在19世纪50年代的一次大规模调查表明，刑事司法体制自身处于一种相对自我平衡的状态，其不同的
部分相互依赖，资源配置处于这样一种样式：试图改变其中任何一部分，控制任何一个结论点，都会
影响其他部分。因此，周长军的结论是，在刑事裁量权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应当对不同主体的刑事裁
量权加以适当调整。具体方案是：在整体上紧缩警察裁量权的同时，减少乃至废除立法解释以及最高
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加强法官在具体个案中的法律适用解释权，限制法官的程序
性裁量权和刑罚裁量权，同时强化检察机关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裁量权。对于这一设想，我是赞同的
，但本文的缺点也恰恰在于此，即整个刑事裁量权的研究，实际上还是以刑事诉讼法为主的，刑法上
的刑事裁量权或多或少地被忽视了。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对刑法上的刑事裁量权与刑事诉讼法上的
刑事裁量权在本文中有时没有能够清楚地界分。因此，本文更像是一篇刑事诉讼法学的博士论文。当
然，只要写得好，论文的专业归属并不重要，这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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